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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大企业自主权
改革在探索中前进

1985年，我市开始探索工商企业改革，按照

所有权和经营权适当分离的原则，对国有企业

的人、财、物管理和产、供、销计划进行改革。主

管部门不再干预企业的机构设置，不插手企业

内部的分配，不下达企业干部的任命和职工招

用。这次的改革，统得过死的局面开始打破，初

步为企业松了绑。

随后几年利改税的全面推行，扩大企业十

项自主权，一举打破了党委集体领导下的厂长

负责制的弊端，为实行厂长负责制创造了条

件。1988 年 3 月 18 日，中共永康县委下发《企

业领导体制改革的意见》，深化企业改革，实行

政企分开，为企业的党组织转变职能，确立厂长

的中心地位提供了组织上的保证。此后，全县

国有、二轻集体企业都进行领导体制的改革。

1988 年底，19 家二轻企业的党组织经改选

调整后不再设专职党支部书记，书记由厂长兼

任的有 11 家，书记兼任副厂长的有 7 家。1992

年2月，全县有三分之一的企业实行厂长（经理）

书记一人兼任。这种体制便于厂长对企业生产

和经营活动实行全面指挥，适应市场经济的发

展，便于企业生产经营决策，减少了互相推诿、

互相扯皮现象。

推行承包经营责任制
为企业注入新活力

1987年，我市国有、二轻企业开始推行第一

轮承包经营责任制。第一轮承包期是 1988 年

至 1990 年。承包经营责任制的推行，调动了经

营者的积极性，进一步改善了企业的经营机制，

给企业注人了新的活力。

第一轮承包期满后，国有、二轻集体企业开

始第二轮（1991 年至 1993 年）承包。承包形式

上将原来的个人承包或领导班子集体承包转为

企业全员承包，企业主管部门不仅与厂长签承

包合同，还与书记签订“双百分”考核责任书，企

业厂长与工会签订“双保”（保生产增长、保收入

增加）合同。企业内部完善了经济责任制，严格

了考核制度，强化了企业管理提高企业素质，增

强了企业活力。

1992 年初，四方集团、活塞厂实行“包死基

数，比例递增，超收全留，歉收全赔”的经营承包

方案。与一般企业实行车间承包不同，成立于

1961 年的四方集团当时已经是农机部定点的

手拖行业重点企业和出口基地，生意红火。“我

们下游配套企业比较多，当时来不及生产，干脆

就把整个配件承包出去。”四方集团相关负责人

说，这种独特的承包模式，也帮助了不少配套企

业逐步发展壮大。

实行股份制改造
进一步解放生产力

承包经营责任制增强了企业活力和发展后

劲，也受到企业干部职工的普遍认可，但是仍然

无法满足当时我市国有企业高速发展的需要。

弊端主要集中于企业生产跟不上市场需求、规

模无法进一步扩大。

1993 年，全市国有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改革

逐步展开。1993 年 7 月，经省股份制试点工作

协调小组同意，永康活塞厂设立全市首家规范化

股份制企业——浙江永活股份有限公司。

1994 年 6 月 4 日，市委、市政府下发了《关

于加快国有城镇集体工商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的

意见》，全市产权制度改革结合企业实际，采用

“一厂一策”“一企一方”的方式进行。

“1994年公司年产手扶拖拉机1万多台，为

扩大生产，我们对主营项目进行了股份制改造，

成立浙江四方股份有限公司。”四方集团有关负

责人说，股份公司由集团公司控股，175 家股东

货币参股，股东既有员工、供应商、经销商，也有

上海内燃机研究所等科研机构。股份公司的持

股人员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增强了对公司

的归属感。

此后，全市国有企业加大了企业产权制度

改革的力度，建立了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

应的现代企业制度。当时在改制形式上主要采

用国有集体股权转让、整体出售、依法终止破

产、终止拍卖、企业兼并等形式，从企业实际出

发自主选择改制形式。

1999年，四方集团按现代企业制度要求，实

施母子公司管理体制，并以国有资产为纽带建

立法人关系，四方集团控股股东下设浙江四方

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四方进出口有限公司、浙江

四方集团房产开发有限公司等全资和控股子公

司9家。

新一轮的国企改革
拉开新腾飞序幕

在改革开放 40 周年之际，以四方集团为代

表的我市国有企业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

自我加压，全面提升和改造生产工艺和设备，加

快产品转型升级，迈向高质量的发展。

2018 年 5 月 18 日，我市召开国企改革和国

资管理体制改革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会议，拉

开了新时代国企改革的序幕。

这次改革紧紧围绕“全面奔小康，永康新腾

飞”的宏伟目标。通过这次改革，将形成主业突

出、分布合理的国资布局结构，国有资本在关键

领域和优势产业的集聚度要相对集中，搭建“1+

8”市属国有企业管理框架，为加快推进永康转

型发展做出新贡献。
□记者 俞晓赟

回顾40年我市国企改革历程，从放权让利到“破三铁”，从探索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到正在推进的分类改革，从设立
企业董事会到建立长效激励约束机制⋯⋯一系列旨在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改革落地，不断
理顺政府与企业关系，促使国企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担风险、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独立市场主体。

进入新时代，我市国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始终与我市改革发展相契合，扛起高质量发展的大旗，不断推进转型升级，做好与
市场经济相融合这篇“大文章”，在永康经济高速腾飞的40年里留下了一抹华丽的色彩。“

大事记

1985
按照所有权和经营权适
当分离的原则,工商企业
开始探索改革

1988 实行厂长负责制,不再设
专职党支部书记

1988
国有、二轻企业推行第一
轮 承 包 经 营 责 任 制，给
企业注入新活力

1991
推行第二轮承包经
营责任制，承包形式
转为企业全员承包

1993
永康活塞厂设立全市
首家规范化股份制企
业——浙江永活股份
有限公司

1994
全市产权制度改革采用
多种形式进行,通过深化
改革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开展新时代的国企改革，搭
建“1+8”市属国有企业管
理框架

2018

转机制 增活力 风雨兼程再出发
——回顾我市40年国企改革发展之路

四方集团下谢新厂区柴油机厂装配流水线。 四方集团供图


